私营有限责任公司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由二个以上五十个以下的股东共同投资经营，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的营利性经济组织。 

	


公司设立登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公司名称预先核准，第二阶段━━设立登记。

    一、公司名称预先核准

    （一）公司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人的资格

    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由全体股东同意指定的代表（指股东）或者共同委托的代理人（指具有代理业务的公司派员或者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作为申请人，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公司名称预先核准（二）申请公司名称预先核准的步骤和手续１.领表申请人直接向公司登记机关领榷公司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并按要求填写。

    ２.提交材料

    (1)公司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

    (2)股东或者发起人的法人资格证明（是企业法人的应当提交经原登记机关加盖印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法人的应当提交编委批文复印件，社团法人的应当提交民政部门核发的《社团法人登记证》复印件或者自然人的身份证明；(3)全体股东同意指定的股东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委托书及其派员的身份证复印件；(4)股东的出资协议。

    ３.受理审查

    公司登记机关在收齐申请人应当提交的上述材料后，发给申请人编有号码的《受理申请公司登记提交材料收据》（附件）。

    公司登记机关于受理之日起１０天内作出核准或驳回的决定。

    ４.查询结果

    申请人按照《公司登记材料收据》的说明，查询申办结果。

    ５.领取通知书

    申请人凭《公司登记材料收据》领榷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或《企业名称申请核驳通知书》。

    二、公司设立登记

    （一）公司申请设立的时限

    １.必须在公司名称保留期六个月内申请设立登记；２.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先行审批的，必须在批准之日起90天内向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二）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人的资格：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人的资格和公司名称预先核准申请的资格相同。

    （三）公司设立登记的步骤和手续

    １.领表

    申请人凭《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向登记机关领榷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书》，按表格要求填写。

    ２.提交材料

    (1)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登记应提交的材料：①公司董事长签署的设立登记申请书；②公司章程（按《公司法》第２２条要求）③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证明（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股东还应提交所隶属的国有资产管理局的产权登记表）；④载明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姓名、住所的文件以及有关委派、选举或者聘用的证明；⑤公司法定代表人任职文件和身份证明（如法定代表人非公司所在地户口的，还应提交公司所在地的暂住证）；⑥《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⑦公司住所证明（指房产证明或房屋租约）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必须经审批的，还应提交有关的批准文件；经营范围中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报经审批的项目，还应提交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

    ３.受理审查

    登记机关在收齐申请人应提交的上述材料后，发给申请人编有号码的《公司登记材料收据》。

    登记机关从受理之日起３０天内作出核准或驳回的决定。

    ４.查询结果

    申请人按照《公司登记材料收据》的说明，查询申办结果。

    ５.领照或领取通知书

    公司设立登记申请被核准，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持《公司登记材料收据》前来办理领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签名手续；如果公司设立登记被驳回，申请人则凭《公司登记材料收据》领榷公司登记驳回通告书》。

    公司变更登记

    一、申请公司变更登记的时限

    （一）公司变更名称的，必须在自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作出之日起３０天内申请变更登记；（二）公司变更住所的，必须在迁入新住所前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三）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必须在自变更决议或才决定作出之日起３０天内申请变更登记；（四）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的，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必须在自股款缴足之日起３０天内申请变更登记；若减少注册资本，必须在自减少注册资本决议或者决定作邮之日９０天后申请登记；（五）公司变更经营范围的，必须自变更决议或者决定作出之日起３０天内申请变更登记。涉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须先行审批项目的，必须在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之日起３０天内申请变更登记；（六）公司变更类型的，必须按照拟变更的公司类型的设立条件，在规定的期限内申请变更登记；（七）有限责任公司变更股东的，必须自股东发生变动之日起３０天内申请变更登记；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改变姓名或者名称的，必须自改变姓名或者名称之日起３０天内申请变更登记；（八）因公司合并、分立而存续的公司，其登记事项发生变化的，必须自合并、分立决议或者决定作出之日起９０天后申请变更登记。

    此外，修改公司章程未涉及登记事项的，公司应当将修改后人公司章程或者公司章程修正案送原登记机关备案；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发生变动的，应当向原公司登记机关备案。

    二、公司变更登记的步骤和手续

    １.领表

    凡符合上述申请公司变更登记范围中１－８种情形之一，申请人凭公司变更登记申请报告向登记机关领榷公司变更登记申请书》。变更法定代表人，&127;还应领榷公司法定代表人履历表》；变更股东、董事会成员、经理、&127;监事会成员等，还应领取有关表格。

    ２.提交材料

    (1)公司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表；(2)依照《公司法》作出的变更决议或者决定；(3)变更登记事项涉及修改章程的，&127;提交修改后的公司章程；(4)《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5)变更项目的专项批文、证件，包括：①委托书；②变更公司住所的，应提交新的住所证明；③变更注册资本的，应提交具有法定资格的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④变更经营范围涉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报经审批项目的，应提交有关部门的批文；⑤变更法定代表人的，应提交新任法定代表的任职文件及其履历表和身份证明；⑥有限责任公司变更股东的，应提交新旧股东的股权转让协议、新股东的法人资格证明或者自然人的身份证明，以及《公司股东名录》；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改变姓名或者名称的，应当提交改变后姓名或者名称的有关资料；⑦变更公司类型，应按拟变更的公司类型设立条件提交有关文件；⑧公司因合并、分立而存续的公司登记事项变化需变更登记的，应提交合并协议和合并、分立决议或者决定，以及公司在报纸上登载公司合并、分立公告至少三次的证明和债务清偿或者债务担保情况的说明；３.受理审查登记机关在收齐申请人应提交的变更材料后，发给申请人编有号码的《公司登记材料收据》。

    登记机关在受理之日起，于３０天内作出变更登记申请核准或者驳回的决定。

    ４.查询结果

    申请人按照《公司登记材料收据》的说明，查询申办结果。

    ５.领照或领通知书

    如果公司变更登记申请被核准，申请人凭《公司登记材料收据》领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公司变更登记申请被核驳，申请人凭《申请登记材料收据》领榷公司登记驳回通知书》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公司注销登记

    一、申请公司注销登记的范围

    有下列情形之一，由公司清算组织自公司清算结束之日起３０天内向原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一）公司被依法宣告破产；（二）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理由出现；（三）股东会决议解散；（四）公司因合并、分立解散；（五）公司被依法责令关闭。

    二、公司注销登记步骤和手续

    （一）领表

    申请人凭证明文件向登记机关领榷公司注销登记申请书》，并按要求填写。

    （二）提交材料

    １.公司清算组织负责人签署的注销登记申请书；２.法院破产裁定，或者公司依照《公司法》作出的决议（决定），行政机关责令关闭的文件；３.股东会或者有关机关确认的清算报告；４.《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５.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提交的其他文件。

    （三）受理审查

    登记机关在收到申请人提交的上述材料后，发给编有号码的《公司登记材料收据》，于３０日内作核准或驳回的决定。

    （四）查询结果

    申请人按照《公司登记材料收据》的说明，查询申请结果。

    （五）领取通知书

    公司注销登记申请被核准，申请人凭《公司登记材料收据》领榷公司注销登记通知书》；如被核驳，则领榷公司登记核驳通知书》及领回《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